
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政府关于初连珠等同志

任免职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委、办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：
初连珠同志任宁河区教育综合服务中心主任（正处级）；

霍丽娜同志任宁河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肖秀鹏同志任宁河区中等专业学校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立民同志任宁河区司法局副局长；

张朝松同志任宁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；

谢竟芳同志任宁河区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（副处级，试用期一年）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（兼）；

刘黎明同志任宁河区医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免去陈月桂同志宁河区教育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免去施勇同志宁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5年11月5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